
 

淮工院〔2020〕49 号  

 

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淮阴工学院教学督导人员劳务酬金发放管理办法》已经

2020年第 15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执行。 

 

 

 

淮阴工学院 

2020 年 5月 25日 

 

 

 

 



 
 

- 2 - — 6 — 

为切实加强教学督导工作，充分发挥教学督导人员在学校教

学质量监控、教学质量全面提升和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作用，进

一步促进教学督导队伍的稳定与建设，规范教学督导人员劳务酬

金发放工作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劳务酬金发放对象 

在任期内履职的校级教学督导人员。（院、部教学督导人员

劳务酬金、校教学督导员超额劳务酬金发放可参照执行） 

二、劳务酬金发放原则 

依据《淮阴工学院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》（淮工院〔2014〕

29 号）及《淮阴工学院校内工作人员劳务费发放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淮工院〔2018〕160号），结合需要，按劳付酬。 

三、劳务酬金发放范围 

本办法涉及的劳务酬金包括因教学秩序监控和教学质量检

查评价等工作需求，组织校院两级教学督导人员评课指导、各类

督查巡查、专项检查等所需支付的劳务酬金费用。 

四、劳务酬金构成及发放标准 

教学督导人员劳务酬金包括基本补贴，退休督导人员交通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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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餐补贴、项目酬金。 

1. 基本补贴 

组  长：1500 元/月； 

副组长：1000 元/月。 

注：基本补贴年计发 10个月。组长、副组长除了日常工作，

负责与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会商学期教学督导工作计划，每年

完成教学督导年度工作总结，负责相应校区的督导日常管理工作，

原则上每月召集督导人员集体业务交流研讨一次。 

2. 退休督导交通与午餐补贴 

交通补贴：1000元/学期； 

午餐补贴：500元/学期。 

3. 项目酬金 

（1）评课指导 

80 元/节（每次听评课、指导按一节课计酬）。 

（2）重点时段的教学秩序督查 

100 元/半天。 

（3）专项检查（期中教学质量、实验实习、毕业设计、试

卷等） 

不超过 200元/半天。 

五、相关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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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劳务酬金发放应严格执行发放范围和发放标准。如因工

作需要出现发放范围以外的项目，应比照相关标准严格控制发放。 

2. 本办法规定的各项劳务酬金与国家、地方政府及相关行

业规定相关标准不一致的，按相关规定标准执行。 

3. 教学督导劳务酬金按学期结算发放。 

六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、计

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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